
「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梧棲區場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9 月 14日下午 2：30 

二、地點：梧棲區區公所 

三、主持人：鄭科長慶賢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林欣怡 

五、主席致詞： 

本次公開展覽有關「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是依照內政部 102年 11月 29日訂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相關規定辦理，希望透過本案全面解決公共設

施保留地的問題，公開展覽期間為 45 天，將於各行政區共計舉辦 29

場說明會，會議程序先請規劃單位針對變更內容說明後，再開放鄉親

提問，如果對於規劃內容有任何意見也歡迎透過書面方式向市府提出

建議，後續將納入都委會審議參考。 

六、規劃單位簡報(略) 

七、與會民眾意見 

1. 臺中市王立任議員服務處林秘書成貴：過去辦理都市計畫未詢問土

地所有權人意見與同意即進行規劃，此舉與共產黨有何差異。 

2. 紀先生： 

(1)想瞭解從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至市地重劃完成所需時間為

何。 

(2)想瞭解辦理跨區市地重劃之土地分配原則為何。 

3. 陳先生：建請說明辦理市地重劃中所扣除之 50%為何？及重劃辦理

中各所有權人所應負擔之比例為何。 

4. 陳先生：本市曾於 103 年辦理公共設施通盤檢討，該說明會中提及

政府將扣除 40%後分配，與本次辦理之 50%差異為何。 

5. 與會民眾(1)： 

(1)依辦理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並要求土地所有權人

負擔 50%，惟鄰近住宅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共享利益卻無需進行負

擔，是否具公平性之疑義。 



(2)所謂回饋應是有獲得額外利益，但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

人並未得到額外利益，應回饋之理由何在。 

(3)公共設施保留地若以一般徵收方式辦理，需參考鄰近地區之市價，

是否仍具取得 50%係屬可建築用地之疑慮。 

6. 與會民眾(2)：請說明部分地區周邊道路未納入市地重劃辦理之原

因。 

7. 楊女士：本人過去持有之土地已因道路用地之開闢遭徵收，僅存之

土地又劃設為機關用地，現辦理市地重劃又需負擔 50%，是否具必

要性及合理性。 

8. 與會民眾(3)：本人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本次公展說

明會卻未收到通知，建請市府辦理通知應結合地政單位及戶政單位

盡通知之義務，而非使土地所有權人自己發現。 

9. 與會民眾(4)：本人與楊女士相同，過去持有土地徵收作為道路用地，

本次又面臨需負擔以辦理市地重劃， 

10. 與會民眾(5)：目前整體開發區內道路皆已開闢完畢，本次通盤檢討

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並設定負擔，是否有違市地重劃之精神。 

11. 與會民眾(6)：本人已年屆 70 歲，希望加速辦理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12. 與會民眾(7)：前次公共設施檢討說明會中表示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

比例為 30%，本次卻提升至 50%，建請說明其負擔條件及原因為何。 

13. 與會民眾(8)：想瞭解跨區市地重劃未來將全面由政府公辦，或可由

民間自行辦理。 

14. 與會民眾(9)：本人為機關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每年繳納近 3萬 5

千元之稅金，現辦理通盤檢討又需設定負擔之原因為何？ 

15. 與會民眾(10)：本人為變 70 案之土地所有權人，依都市計畫圖中所

示，本人現居之建築位於二種分區之邊界，未來辦理市地重劃是否

將進行拆除，又拆除是否有相關補助機制。 

八、綜合回應： 

1.本次通開展覽後需經過兩級都委會審議，如附帶條件規定應另行擬

定細部計畫者，並需經過擬定細部計畫法定程序(公開展覽及市都委

會審議)，之後才辦理市地重劃作業，整體時間預估至少 3~5年，但

仍應依計畫審議及市地重劃實際辦理情形為準。 

2.市地重劃土地分配以原位次分配為原則，檢討後變更為住宅區者，

土地原則指配於該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倘檢討後仍維持公共設施



用地者，土地原則指配於鄰近之其他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之公共設施

用地內。 

3.依照內政部訂定之作業原則規定「跨區整體開發後土地所有權人領

回之可建築用地以 50%為上限」，但經臺中市政府爭取後得依照市地

重劃相關負擔規定辦理(可分回超過 50%)。 

4.本次是依內政部規定進行全市之公共設施通盤檢討，與 103 年之辦

理情形不同。 

5.早期都市計畫辦理較未顧及民眾參與部分而逕為進行都市計畫之擬

定，但近年都市計畫辦理程序中提供多種意見表達與陳述之管道，

希望能改善過去所造成之困擾。 

6.各整體開發地區之回饋比例需視該地區之實際財務精算方可定論。 

7.依市地重劃辦理會將既有建築物之拆遷補償納入負擔回饋計算。 

 

九、散會(下午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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